附件2：

包头市职业培训协议

甲方:                      (培训定点机构全称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培训学员姓名及身份证号码）

为进一步提高就业技能，提高市场就业能力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合同法》及国家有关就业创业政策的规定，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，就委托培训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 

一、培训内容

培训的职业（工种）为：——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《职业分类大典》（2015年版）规定的内容或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的培训项目）。

二、培训时间及地点

培训时间自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，共   课时，培训地点在甲方提供的_________________。

三、培训费用

  培训费用为每个学员每期   元。培训费用由乙方先行垫付，培训合格、取得相关结业证书，在培训补贴资金拨付甲方到位后，由甲方将培训补贴直补乙方。

四、甲方权利义务

1、甲方应提供合格的具有教学经验的专业教师，以保持教学的连续性、稳定性及教学质量。

2、甲方必须为乙方提供能够满足培训专业（工种）需要的学习和实习场所。

3、甲方根据学习需要为乙方提供免费的教学资料。

4、甲方对乙方未遵守培训机构的规章制度，无故缺勤，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等行为，有权予以说服教育；对无故不参加培训、未达到课时要求的，甲方按照规定予以除名，责任应由乙方承担。

5、甲方在收取乙方的培训费后，须及时给乙方开具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（税务发票）。
6、甲方须在财政培训补贴到位后的10个工作日内，将乙方垫付的培训费拨付个人银行账户。
五、乙方权利义务

1、乙方在自愿参加培训的基础上，保证完成甲方规定工种的课时、课程。在参加培训期间，应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服从教学管理，积极配合学校开展培训工作。

2、如因培训质量不高、教师授课水平不能达到教学要求、管理不善等影响正常教学，乙方有权对甲方提出合理化要求，督促甲方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。

3、乙方确因本人原因无法完成培训课时，受到甲方除名等处理的，责任应由乙方承担，所收取的培训费用扣除培训期间合理支出剩余部分退还乙方。

4、乙方在申报职业培训补贴时，须将培训机构开具给本人的收费票据、个人银行账户等资料交予甲方。

六、其他
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拥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: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  

乙方: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 日  

（此件为统一文本，由培训机构从包头就业创业网站[www.btjyj.cn]下载服务栏中自行下载印制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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